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

关于印发《太湖职业技术学校差旅费管理暂行

办法》等文件的通知

各处室、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差旅费和公务租车管理，坚持厉行节约，结

合我校实际，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太湖职业技术学校

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等进行适时修订，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

2024 年 5 月 18 日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

根据《太湖县机关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财行

〔2016〕258 号）和《太湖县财政局关于落实落细厉行节约坚持

过紧日子各项工作举措的通知》（太财行〔2023〕43 号）文件精

神，特制订如下管理暂行办法：

一、公务出差审批制度

公务出差是指学校工作人员临时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参加会

议、培训及其它公务活动。公务出差必须填写公务出差审批单，

按规定报学校领导批准。

出差天数不超过 1 天（含），由分管校长审批；1 天以上的，

由校长审批；正科级及以上领导外出还应遵守上级相关要求。

二、住宿费标准

出差人员应选择安全、经济、便捷的住宿宾馆，原则上以 2

人一间（特殊情况除外），住宿费凭票据实报销。

县内每间标准间每天控制在 180 元以内据实报销；省内县外

处级及相当职务人员每间标准间每天控制在 350 元以内，科级及

以下职务人员每间标准间每天控制在 300 元以内据实报销，如遇

特殊情况，须事先向校长报告，经同意后可按《太湖县机关事业

单位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2016〕258 号）规定标准执行；省

外出差住宿费标准参照省财政厅（财行〔2015〕2034 号）文件执

行。

三、伙食补助标准

县内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 20 元；省内县外伙食补助每人每天



80 元；省外及合肥市区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 100 元。按规定标准

领取伙食补助费的，不得再报销餐费支出。

四、市内交通费标准

市内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出差在县外的市内交通费用。

省内县外每人每天在 60 元标准限额内凭据报销，省外及合肥市区

每人每天在 80 元标准限额内凭据报销。会议及培训的市内交通仅

报销往返当日市内交通费，不得报销培训及会议期间的市内交通

费。

五、报销管理

工作人员应当在公务出差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办理差旅费报销

手续。差旅费报销时必须提供公务出差审批单，会议、培训通知

或其它公务活动相关证明和车票、船票、机票、住宿费发票等相

关凭证。

工作人员到常驻地以外参加会议，举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

或工作人员将交纳的食宿费用带回原单位报销的，不再享受伙食

补助；举办单位不统一安排食宿的，会议期间住宿费、伙食补助

等凭主办单位会议通知或相关证明，按规定报销。往返会议地点

发生的地区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规定报销，其

中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往返各 1 天计算，当天往返的按 1

天计算；地区间交通费按往返各 1 次计算。

工作人员经批准因公到常驻地以外参加各种培训班，培训单

位统一安排食宿或工作人员将交纳的食宿费用带回原单位报销

的，不再享受伙食补助；培训期间食宿费用自理的，一个月内按

出差标准给予伙食补助，超过一个月部分按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



50%予以补助，培训期间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等凭主办单位培训通

知或相关证明，按规定报销。

六、学生实训、比赛等外出活动差旅费标准

学生因参加技能大赛、技能培训而公派外出，差旅费标准参

照教师标准执行；若外出人数较多或集体活动的，可由学校安排

专人负责后勤保障，统一报销。

七、附则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起执行，其他未尽事宜遵照

《太湖县机关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财行〔2016〕258

号）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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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职业技术学校公务租车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公务租车管理，加强安全、提高效率，

结合学校的工作实际需要，特制定本办法。

一、租车范围 学校教职工因公出差应优先选择公共交通

出行，确系工作需要、时间紧急、目的地交通不便、行李过多

或其他原因需要派车的，可申请公务租车。

申请公务租车，一般至少要求 2 人同行。

领取公务交通补贴人员在补贴区域内出行，不得申请公务

租车。

一般公务出差严禁 1 人派车。

二、租车管理 学校公务租车由校办室统一管理，根据需

要公务租车方式分为统一租车和零散租车。

统一租车，是指年初由校办室进行调研询价、遴选合格营

运服务商，并与其签订固定期限租车协议，校办室根据经审批

的公务租车申请通知服务商出车，以保障租车需要的方式。

零散租车，是指在紧急或特殊情形下，出差人员申请，经

学校批准后同意其驾驶自有车辆，以保障出行需要的方式。

学校公务租车应坚持安全、节约、实用的原则，以统一租

车为主，零散租车为补充，科学调度、合理安排车辆与行驶路

线，不得超员超载，不得超标准超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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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车审批 各处室或出差人员确需派车时，应事先填

写公务用车审批单，经分管校长、校长签字批准后报学校办公

室备案并填写《公务用车登记表》，由校办室凭单落实车辆，无

公务用车审批单一律不予派车。

四、车辆使用 申请租车的处室和个人应严格按照租车审

批单上确定的时间、路线、用途使用车辆，不得任意改变行车

时间和路线，不得改变租车用途，遇有特殊情况的，须报经校

长同意后方可实行，严禁公车私用，不按规定要求行车造成的

后果责任自负、增加的费用自理。对安排的车辆，使用人员可

以就出行服务情况向办公室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五、安全管理 为切实保障公务租车安全，办公室在考察

营运服务商时，要注意证照齐全、手续完备、车辆合格。驾驶

人员必须遵守交通法规，严禁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确保行车

安全，如驾驶员违反交通规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使

用部门和人员在使租车辆时发现车辆、驾驶员有明显问题或安

全隐患，要及时指出，必要时通过校办室予以更换。

教职工在公务活动中未按规定申请而私自租车，费用自理，

造成后果的责任自负。

六、费用报销 通过统一租车方式租车的，费用由校办室

根据实际租车情况按协议统一结算；采取零散派车方式租车的，

出差人员凭出差审批单、公务租车审批单、合规发票等办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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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手续，具体按《学校零散租车支付标准》执行。

采取公务租车出差的人员，不得另行报销县内、市内交通

费用。

七、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之日起执行。集体活动

出行需要临时租车的，须经分管领导、校长同意，由组织活动

的处室负责落实，遴选合格的服务商并签订租车协议，保障出

行需要和人员安全。

附件：《学校零散租车支付标准》

1.新城范围内租车 10 元/趟，老城范围内租车 15 元/趟（趟

为往返，下同）。

2.县内花亭湖大坝、刘羊、城西范围内租车 60 元/趟，新

仓 120 元/趟，江塘、小池 160 元/趟，徐桥、天华、罗溪 200

元/趟，大石、寺前 240 元/趟，刘畈、九田、汤泉：280 元/趟，

弥陀、河口、百里、北中 320 元/趟，望天、玉珠 360 元/趟。

3.安庆往返一次 320 元/趟。

7.合肥往返一次 800 元/趟。

8.其它地点租车往返里程 500 公里内比照安庆、合肥标准

执行；往返里程 500 公里以上按照 1.6 元/公里标准执行。

9.此标准为每车往返一趟包干定额，包含租车过程中的各

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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